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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发有效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自拟，必须提供）；附“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相关供应商主体信用记录（投标前10日内打印）。

	

完成期限及服务 地点
	
1.完成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服务。
2.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时间：自签订合同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付款条件
	

乙方完成首次服务并出具相关服务报告交甲方，甲方收到报告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验收报告后，由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合同款等额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项。

	


其它要求
	
1.资质佐证材料要求（投标须附，缺一无效）
（1）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完整清晰复印件（含许可业务范围页、有效期页）；
（2）分公司投标须提供总公司授权书（原件扫描件）；
2.允许供应商同时参与主、备用线路分标采购，但不能同时成为两个分标的第一推荐供应商。若出现一家供应商报价排名均为两个分标首位的情况，则该供应商优先推荐为主用线路项目成交供应商，备用线路成交供应商自动推荐报价排名第二的供应商。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违法分包、不允许借用第三方线路资源挂靠投标。
4.提供资料全部加盖公章扫描后上传。



